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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定位 有的学者认为要大幅度提高个人所得税的比重，以便

建立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发挥所得税“自动稳

定器”等宏观调节作用，使税制改革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

。这是似是而非的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改革

的目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我国在整体上还没有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还

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最基本的国情。 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首要特征是生产力落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世界

后列，就平均而言我国还只是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加上由

于收入分配严重两极分化，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口的收入

水平和社会水准已日益接近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但绝大部

分地区、绝大部分人民生活水平较低，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

。大多数人口或家庭所获得的收入还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

需要，并无能力缴纳个人所得税。更何况我国推行以流转税

为主体的税制结构，税含价中，国家的大多数税款是居民在

购物或消费时无感觉地支付给了国家。这种情况表明，不能

以所谓收入向个人倾斜、个人储蓄存款增加作为理由说明个

人所得税可以成为主体税种，因为收入向个人倾斜主要是向

少数人倾斜，个人储蓄存款增加也主要是少数人储蓄存款的

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所得税主要应针对具有较高收入的

人口群，而不是普遍地对大部分个人或家庭征收。因此，在

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人所得税不可能成为对大多数个



人或家庭普遍征收的税种，个人所得税在执行税收的财政职

能中不可能起主要作用。 还有人主张可通过调整税制结构，

即在总收人不变的情况不，通过减少流转税比例的办法来提

高个人所得税的比重，从而使个人所得税成为主体税种（徐

镇庆等，1998），这也是似是而非的观点。且不说没有必要

，即使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流转税是可转嫁税，流转税的负

担落向何处，取决于多数因素，如所课征商品的需求价格弹

性和供求价格弹性。流转税的减少，并不意味着个人收入就

会相应增加，流转税减税直接影响课税商品的需求和供给。

即使假定流转税总体的减税幅度与个人收入总体增加幅度相

同，具体到每一个人时，其获得的收入增加是不均等的，在

这种情况下无法进行税制转换的设计。再退一步说，税制的

转换可以实施，但由于在征管上要从面对相对少数的企业纳

税人（特别是纳税大户）转变为面对众多的个人纳税人，要

么征税成本会剧增，要么税款要大量流失，要保证财政收入

不变，就必然要提高税率。流转税税含价中，负税人实际支

付了税收却没有负担感觉，而转变为个人所得税，税收直接

从收入中扣除，就会产生负担感觉，税率越高这种感觉越明

显。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这种改革缺乏可承受的社会心理

。个人所得税比重的提高根本上取决于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

，当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时，个人所得税不可能充当主体税种

。 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人所得税不可能成为主体税

种。但也不可否认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

的提高，税收征管的加强，个人所得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会

有所提高。而且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发展的要求

，个人所得税在收入分配的调节上将起重要作用。 个人所得



税可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手段，加入到对收入分配不公进行

适当调节的杠杆体系中，与遗产税、赠予税、社会保险税等

其它税收手段和税收以外的其它法律的、经济的手段一起对

收入分配特别是生产资料个人占有引起的过高的收入差别进

行适当调节，以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健康发展，实行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但，我国目前收入分配不公，主要

表现在工资外收入的差距，而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中，工薪

阶层缴纳的比例为52.7%，个体户缴纳的比例为29%，两项合

计超过80%。加上来源于个人所得税的收入进入预算一般项

目，用于政府开支，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几乎

没有，需要通过制度改革来加以改变。 个人所得税属直接税

，纳税人如果不清楚其用途或清楚被用于与纳税人的整体利

益相悖的领域，即使税收负担不重，也会有被迫感、痛惜感

，直至产生被剥夺感。这与间接税不同，在间接税情况下，

纳税人与负税人不一定一致，负税人没有间接税的感受。个

人所得税只有让纳税人通过某种方式清楚其正当用途并能有

效知情、监督时才能长期存在。在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不是

主体税收的情况下，可通过设计税收收入与专项预算支出（

让人民得到实惠的看得见的项目）挂钩的办法来实现上述要

求。 二、个人所得税税制设计原则 引入一项现代的制度只是

一个开端，而要培育起使该现代制度有效运作的社会文化，

是一项更为艰难的任务。在还不存在西方模式个人所得税得

以有效运行的社会文化的前提下，完善个人所得税的方向不

是所谓国际接轨，而是着眼于税法规定与实际执行相一致，

在最小征收成本条件下完整实行。要做到这一点，在制度设

计时，必须遵循下列原则： 1.国情原则。 这是完善所有税收



制度也是完善个人所得税的第一原则。税制改革完善，不能

简单地学习西方做法。即使是公认科学合理的管理办法，也

要根据我国国情进行改造。结合国情的创新是解决问题的根

本途径。国情这个概念包括生产力水平、经济政治制度，还

包括文化特点和由其决定的人与人关系处理规则、政治家的

行为、基层征收人员的行为、纳税人的行为。行为表明人们

对税法规则的态度，是采取遵守的态度、部分遵守的态度还

是漠视的态度。态度又取决于负担水平和违法被处罚预期成

本之间的权衡。如果负担水平不高，人们交纳税收不感到十

分心疼，同时又能知晓税款的用途时，遵守税法的态度就会

占上风。如果负担很重，偷漏税的利益很大，被处罚的预期

成本不大，人们就愿意选择违反税法。因此适应国情的对策

是低负担、宽税基和受益明确相结合。 2.低负担原则。 在违

法被处罚的预期成本不高的情况下，应当采取低税率、低负

担、宽税基、严管理、易征收的办法，尽量减少对偷漏税的

利益诱惑，使偷漏税意义不大，缴税也不心疼。在违法被处

罚的预期成本不高的情况下，高税率必然诱惑偷税；越自动

的机制（如凭发票就得到税额抵扣或退税）必然导致越严重

的骗税、欺诈；越细致的差别政策、越严格的审批制度必然

产生越多的寻租行为和越严重的腐败，从而使政策越偏离初

衷。相当多的人认为，税率低了，就达不到调节的目的。这

种说法看起来有道理，但具体结合我国的情况，就不一定正

确。调节作用不能只停留在制度设计上，最关键的是要能执

行，税率定得高，且不说影响效率，首先是偷漏税的诱惑大

，在我国偷漏税被处罚的预期成本很低的情况下，结果不仅

不能按高税率征税，就连基本的税收也收不到，何谈调节作



用。这里有征管上的问题，但也有制度设计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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